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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市无偿救护促进办法

　　（2023 年 12 月 30 日绍兴市人民政府令第 106 号公布 自 

2024年 2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鼓励无偿救护，实现救死扶伤的宗旨，保护无

偿救护人的合法权益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提升社会文明

程度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无偿救护促进工作，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无偿救护，是指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，自愿

对遭遇人身损害或者人身损害危险的自然人实施紧急救助的行

为。

受助人事后自愿给予无偿救护人报酬的，不影响对无偿救护

行为的认定。

第三条 本市无偿救护促进工作，坚持政府主导、部门协同、

社会参与、倡导公益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，统筹协

调解决无偿救护促进工作中的重大事项，组织制定和实施支持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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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，保障无偿救护促进工作所需经费投入。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有关部门、人民团体、社会组织，

按照各自职责或者章程，做好无偿救护促进工作。

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按照职责，做好应急救护知识与

技能培训、宣传等无偿救护促进工作。

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部门，做好应急救护知识与

技能的宣传普及等工作。

第五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，应当以

世界红十字日、世界急救日、国际志愿者日、全国防灾减灾日等

为契机，开展无偿救护主题宣传活动。

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互联网等媒体，应当开展无偿救护公益

性宣传，弘扬先进事迹，普及应急救护知识，提高社会公众无偿

救护意识。

第六条 无偿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。

因实施无偿救护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，无偿救护人依法不

承担民事责任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捏造事实、诬告陷害无偿救护人，不得

采取非法手段干扰无偿救护人正常生活。

因实施无偿救护导致纠纷和诉讼，无偿救护人申请法律援助

的，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其提供无偿法律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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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因实施无偿救护使自己受到损害的，由侵权人依法

承担民事责任，受助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。没有侵权人、侵权人

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，无偿救护人依法请求补偿的，受助

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。

第八条 知道无偿救护情况的单位和个人，依法负有作证的

义务。

为无偿救护行为提供合法有效证据证明的，有关部门可以对

证人予以奖励。

第九条 倡导科学救护。鼓励现场目击者及时拨打 120、119、

110 等专线电话呼救；在注意自身安全的前提下，实施力所能及

的救护措施。

鼓励具备应急救护基本知识与技能的现场目击者，遵循先救

命后治伤、先救重后救轻的原则，按照基础性急救的要求，对患

者进行救护，并利用可及的人力、物力协助救护。

第十条 本市建立完善应急救护培训体系。卫生健康行政部

门应当会同红十字会，编制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培训中长期规划

和年度计划，并分步组织实施。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，可以通过购买服

务、专项补贴等方式，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开展应急救护知识与

技能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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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红十字会可以会同有关部门，制定应

急救护知识与技能培训地方标准，推进培训工作规范化发展。

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培训主要包括心肺复苏、气道异物梗阻

解除、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、止血包扎、固定搬运等基础性急救

内容。

第十一条 国家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

组织，应当组织工作人员参加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培训，并为活

动开展提供必要保障。

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将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培训纳入健康教

育内容，在专业组织的指导下开展培训，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

自救、互救能力。

行政执法人员、政务服务人员、消防救援人员、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、学校教职工、高等院校学生以及公共交通、旅游、养老、

物业、安保等重点行业领域一线从业人员所在单位，应当定期组

织上述人员参加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培训，获得应急救护证书的

人员应当达到一定比例。具体单位和比例通过年度计划予以明

确。

生产经营单位组织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应当设置应急

救护知识与技能培训内容。

第十二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社会应急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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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需要，按照科学规划、注重实效的要求，分批分阶段推进公共

场所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等急救设备设施，并通过多种方式公布

公共场所急救设备设施的分布信息。

实行政府投入与社会捐赠、场所单位自行购置相结合的模

式，多渠道筹集购置和维护经费，保障公共场所按照规定配置急

救设备设施。

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组织有关专家，为公共场所配置急救

设备设施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，推动公共场所急救设备设施配置

与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相衔接。

第十三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通过公益捐赠、志愿服务等方式，

参与无偿救护促进工作。

捐赠物资上可以依法标注捐赠者的名称。

第十四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，应当

加强无偿救护志愿者队伍建设，合理安排所需资金，为无偿救护

志愿服务提供指导和帮助。

鼓励和支持具有应急救援、医疗急救等专业技能的志愿服务

组织、志愿者等社会力量，积极参与无偿救护活动。

第十五条 鼓励保险公司开发无偿救护人救护保险、公共

场所急救设备设施损失保险等保险产品，为无偿救护提供保险

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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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，统一为不特

定的无偿救护人购买保险。

第十六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无偿救护

人的关爱和保障，建立无偿救护人认定机制，制定奖励办法和优

待政策，按照规定给予无偿救护人、证人相应的激励、补助和优

待。

鼓励无偿救护人所在单位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对无偿救护

人予以激励。

无偿救护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见义勇为的，对无偿救护人的激

励和保障适用见义勇为法律法规。

第十七条 受助人捏造事实、诬告陷害无偿救护人经查证属

实的，国家机关应当依法将相关信息记入其信用档案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